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档案管理细则 

（经 2019 年 1 月 1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第七

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三会”）档

案文件的管理，保证档案的完整与准确，有效保护及利用档

案文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档案法实施办法》和《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

限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三会档案，是指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

大会中形成的对公司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

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三会档案是公司重要档案之一，由证券部负责

整理，并报公司综合管理部集中归档及管理。 

第二章 适用范围及职责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

各类文件资料（以下简称“三会资料”），公司证券事务各类资

料，公司首次募集资金发行、增发、股权分置等各类专项资

料。 



（一）“三会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监事会会议过程中形成的议案、投票表决单、会议记

录、函件、法律意见书等文件资料。 

（二）证券事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向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的各类材料，包括申请文件及批复、

报告、函件等；公司与中介机构、新闻媒体的各类合作协议、

意向书；投资者关系维护中形成的文件资料；公司信息披露

中形成的文件资料；股东名册资料、董事名册、股东及董事

持股资料；董事会、监事会印章使用记录；信息接收、回复

记录。 

（三）专项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中介结构（信用评估

机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的评估文件、审计报告

及法律意见书、发行方案、发行公告、上市推荐书等。 

第三章 档案文件归档要求 

第五条 归档文件必须完整、准确、系统、真实，签署

齐全。 

第六条 为统一立卷规范，保证案卷质量，立卷工作由

档案管理人员负责组卷、编目。文件归档中应遵循文件材料

形成规律和特点，保持文件间的相互联系，按照一类一档的

原则进行归档。全部档案分别按不同门类、载体、保管期限

排列、编号、固定位置。 

第七条 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30 年、10 年，具



体保管期限的鉴定依据国家档案局相关规定。 

第八条 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 

（一）电子文件是指在处理公务过程中，通过计算机等

电子设备形成、办理、传输和存储的文字、图标、音像、音

频、视频等不同形式的信息记录。 

（二）电子档案是以上具备保存价值的已归档的电子文

件及相应的支持软件和软、硬件说明。 

（三）电子文件的归档与电子档案的管理，按照国家档

案局电子归档相关文件执行。 

第九条 档案文件归档流程 

（一）接收或形成的文件材料，应按档案管理标准及时

加工整理，科学分类和编目，并及时入库、上架。 

（二）对整理好的卷宗按有关规定进行著录和标引，司

档案文件管理人员及时档案信息录入工作。卷宗扫描后录入

计算机形成电子文档。 

（三）档案文件管理人员对已归档文件、卷宗、电子文

档进行入库记录和移出档案的登记工作，准确记录档案库存

数据，做到帐物相符。 

第十条 密级文件和涉密档案 

（一）涉密文件信息资料保密管理坚持专人负责、专门

登记、专柜存放、全程管理、确保安全的原则。 

（二）档案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党和国家有关保密工



作的规定，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密法》，保密档案的管理按照公司档案管理办法

执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未尽事宜参照《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档案

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并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属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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